
12月26日， 丰台区司法局法援科、 卢沟桥乡
司法所等单位在岳各庄批发市场开展了以 “法援
惠民生， 助力农民工” 为主题的法律援助专项宣
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为返乡农民工发
放了饭盒、 餐具三件套、 毛巾、 斜挎小包、 无纺
布袋等法律援助宣传品400余份。 同时， 就如何
申请法律援助、 援助形式、 工作流程等进行重点
宣传， 使农民工在遇到法律难题时， 知道如何方
便快捷地获得法律援助。

（丰台法律援助工作指导科 供稿）

【维权】11专题

讨工资切勿因方法不当构成五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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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岁末年初时， 如何讨要
自己被拖欠的工资， 又成了一部
分 劳 动 者 必 须 面 对 的 问 题 。
结合曾经发生的故事， 以下5个
案例提醒劳动者： 别因方式不当
导致讨薪未果， 还招来如下五宗
罪过。

【案例1】
抓老板， 当心构成非法

拘禁罪

因为老板拖欠自己的工资一
年之久， 且老板对自己的催收要
么置之不理， 要么随意推托， 要
么虽然答应但不兑现， 李先生一
怒之下， 决定 “把老板抓起来，
逼他结清欠薪。” 2019年2月3日，
李先生叫来三个哥们蹲守在老板
门口， 将夜归的老板押上租来的
汽车送至自己的老家。 此后， 李
先生虽未对老板进行打骂， 可由
于关了老板3天， 他被判处有期
徒刑1年。

【点评】
李先生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刑法》 第二百三十八条规

定：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
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 具有殴
打、 侮辱情节的， 从重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 拘禁他人
的，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本案中， 虽然老板拖欠工资
属实， 但其仍享有人身自由权。
虽然李先生只是索要属于自己的
工资， 但因手段非法且触犯刑律
必须受到刑事制裁。

【案例2】
强入住， 当心构成非法

侵入公民住宅罪

2019年1月11日 ， 由于老板
携款与 “小三” 逃跑， 李先生被

拖欠的工资转眼成了泡影。 一气
之下， 他强行搬入老板家居住 ，
想以此逼迫老板家人代为清偿
欠薪。

期间， 老板家人多次拒绝李
先生的要求并要求他搬出去， 但
李先生不达目的不罢休， 不给钱
坚决不走。

令李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14
天后他竟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不久， 法院也以非法侵入公民住
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

【点评】
李先生已构成非法侵入公民

住宅罪。
《宪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
受侵犯。 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
入公民的住宅。” 《刑法》 第二
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也指出： “非
法搜查他人身体、 住宅， 或者非
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与之对应， 李先生具备了该
罪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 尽管老
板拖欠工资属实， 潜逃也导致其
权益受到损害， 但这并不等于他
可以通过 “以毒攻毒” 的非法方
式实现权益。 另一方面， 其未经
老板家人同意强行进入住宅， 甚
至不顾对方多次要求拒绝搬出，
时间长达14天之久。

【案例3】
毁机器， 惹来破坏生产

经营罪

因为老板今天拖明天， 明天
推后天， 就是不支付欠薪， 徐先
生一气之下决定 “给老板一点颜
色看看”。

2019年3月11日 ， 徐先生乘
工友下班而老板尚未锁门之机悄
悄潜回车间， 砸坏了所有的生产
线。 他的这个行为不仅造成15万
余元直接损失， 还使单位因无法

生产导致21万余元的间接损失。
更令徐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
虽然出了口恶气， 但换来了4年
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 而且必须
赔偿单位的全部损失。

【点评】
徐先生已构成破坏生产经

营罪 。
《刑法》 第二百七十六条规

定： “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
人目的， 毁坏机器设备、 残害耕
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
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
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 )》
第三十四条规定 “造成公私财物
损失五千元以上的”， 应予立案
追诉。

本案中， 徐先生出于报复，
破坏单位正在使用的机器设备且
造成巨大损失， 其应当承担相应
的刑事责任。

【案例4】
偷财物 ， 当心构成盗

窃罪

经多次催收， 老板一直没有
支付欠薪的迹象， 胡先生经好友
“提示”， 决定 “以自己的方法来
处理争议”。 于是， 2019年4月2
日 ， 他利用风高夜黑 、 夜深人
静、 老板出差在外的机会悄悄撬
开老板家门， 并 “拿走” 老板家
2万余元现金、 搬走其价值3万余
元的家电等物品。 可是， 他没有
想到自己的 “自我救助” 行为会
被法院判处刑罚。

【点评】
胡某的确构成盗窃罪。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胡先生之举与之吻合： 虽然老板
拖欠工资， 但其并不因此享有占
有、 处分公司财产的权利， 其行
为和目的具有非法性； 其已采取
不被老板发觉、 知道的方法， 撬
门入室行窃 。 根据 《刑法 》 规
定， 只要盗窃数额较大以上就必
须受到刑事追究。 而其涉案金额
达5万余元， 已大大超出 “数额
较大” 的追诉起点。

【案例5】
跳楼秀， 当心构成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罪

因为包工头从建设单位结清
工程款后逃之夭夭， 自己向有关
单位反映后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处
理， 童先生等7人认为只有把事
情 闹 大 才 能 引 起 政 府 重 视 。
于 是 ， 他 们 连 续 两 天 在 市 区
中 心 路 段 高 楼 上 演 “ 跳 楼
秀 ” ， 致使交通严重堵塞 ， 许
多 商 店 无 法 营 业 、 居 民 无 法
正 常 生 活 。 可 是 ， 他 们 没 有
料到自 己 却因此换来三至六年
不等的有期徒刑。

【点评】
童先生等的行为构成聚众扰

乱社会秩序罪。
《刑法 》 第二百九十条规

定：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情节
严重， 致使工作、 生产、 营业和
教学、 科研无法进行 ， 造成严
重 损 失 的 ， 对 首 要 分 子 ， 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对其他积极参加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

童先生等人为达到自身目
的， 通过 “跳楼秀” 阻塞交通，
让无辜的群众、 单位、 商家、 学
生等遭受不必要的损害， 时间长
达两天， 明显已经具备该罪的构
成要件。

颜东岳 法官

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员工
辞职程序是否有区别？
编辑同志：

我大学毕业后在某广
告公司做小时工已经一年
多时间了。 最近， 因为报
名参加更理想岗位的招录
考试 ， 要集中时间备考 ，
所以， 就向公司提出辞职。

可是，老板说公司现在
很忙， 少一个人会很麻烦，
而且不同意我辞职。老板还
说， 如果未经批准就走人，
公司会要求我赔偿损失。

请问 ， 老板的说法对
吗？ 我可以一走了之吗？

读者： 艾明

艾明读者：
首先要确定的是 ： 你

是否属于非全日制用工即
小时工。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的规定 ， 非全日制用工 ，
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 ， 劳
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
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
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
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

如果你属于非全日制
形式的用工， 那么 ，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71条 “非
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
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
方终止用工 。 终止用工 ，
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 之规定， 你可
以随时提出辞职。 即你通
知广告公司后就可以走人，
不存在因此要赔偿公司损
失的问题。

如果你的工作时间超
过上述规定， 你就不属于
非全日制用工， 而是属于
全日制形式的用工。 在此
类形式的用工中， 如果广
告公司不存在过错 ， 虽然
你有权提出辞职， 但是要
遵守 《劳动合同法 》 第37
条的规定。

该规定的具体内容是：
“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
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在试
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
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这是全日制员工辞职的程
序性规定。

这就是说 ， 你作为全
日制员工在向公司递交辞
职书后， 不管公司批不批，
你都可以在30日期限届满
后走人。 你如果违反上述
程序性规定， 并且给公司
造成了损失， 就得向公司
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 因
为 《劳动合同法 》 第90条
规定： “劳动者违反本法
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或者
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
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 ， 给
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 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赔偿损失的项目，
根据原劳动部制定的 《违
反 〈劳动法〉 有关劳动合
同规定的赔偿办法》 的规
定， 包括： （一） 用人单
位招收录用其所支付的费
用； （二） 用人单位为其
支付的培训费用， 双方另
有 约 定 的 按 约 定 办 理 ；
（三） 对生产、 经营和工作
造 成 的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
（四） 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
赔偿费用。 潘家永 律师

【案情简介】

赵某就职于某保险公司， 签
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 合同
中约定赵某每个季度必须完成一
定数额的销售任务。 第一个季度
下来赵某所签保险单寥寥无几。
为了保住工作， 赵某更加努力，
第二季度的销售业绩比第一季度
有所提高， 但比公司的定额还是
差了不少， 公司主管口头通知他
说， 鉴于他连续半年都不能完成

公司的任务， 决定解除与他的劳
动合同， 请他在3天内办好离职
手续。 赵某提出自己的劳务合同
是1年， 提前解除要支付经济补
偿金， 但公司以赵某不能胜任工
作且事先又提醒过他为由拒绝支
付。 于是赵某打电话咨询龙泽园
公共法律服务站， 这种情况自己
应该怎么办？

【法律分析】

《劳动合同法 》 第 39条规

定 ：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务合
同： （一）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 严重违
反 用 人 单 位 的 规 章 制 度 的 ；
（三）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
用 人 单 位 造 成 重 大 损 害 的 ；
（四）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
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
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
（五） 因本法第26条第一项规定

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
（六）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赵某没有发生该条规定的情形 ，
公司解除与赵某的合同并无法
律依据。 公司认为赵某不能胜任
工作， 但并未对赵某进行调岗或
培训， 那么公司必须提前30日以
书 面 形 式 通 知 劳 动 者 本 人 ，
并 且 因 此 依 据 法 律 应 当 支 付
经济补偿金 。 如果公司违法 ，
赵 某 可 以向劳动行政机关投诉
或者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公司提前解除劳务合同怎么办？

·广告·

法援情系农民工
批发市场送温情


